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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釋經學(三)以經解經 

聖經是神說的話，被人寫下，成為聖經，神所有的奧秘和啟示都在聖經裡。有的

寫成律法規條，命令典章；或歷史事件，故事敘述；或詩章頌詞，箴言智語；或

比喻謎語，預言異象，交織成目前的新舊約聖經。其中有許多隱藏和難解的事，

自古以來，有不少解釋聖經的著作，這些都可以作為參考。但最好的解經書就是

聖經本身，聖經就可以解釋聖經，相信聖經的權威，聖經是完全的，脈絡一貫，

完整連在一起。神要祂的子民查考宣讀聖經，並說明聖經的本質和解經的原則。 

【閱讀經文】你們要查考宣讀耶和華的書。這都無一缺少，無一沒有伴偶；因為

我的口已經吩咐，祂的靈將它們聚集。 (以賽亞書 34:16) 

 

一. 查考宣讀聖經 

耶和華的書就是神向人的啟示的話，透過人寫成的，被神保留，編成新舊約聖經。

神要祂的子民查考宣讀聖經，因為神所有的應許、法則、福分，都在聖經裡。 

1. 神的命令：神要祂的子民查考宣讀，神與祂的子民立約，賜他們約書，好叫

他們明白神的法則和作為。叫他們信靠遵行，使他們蒙恩得福，遠離不義。 

a. 舊約律法：神與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立約，賜給以色列民十誡的法版，

又給他們約書(出 24:3-8)，並吩咐他們要謹守遵行，就蒙神賜福(申 28 章)。 

b. 新約律法：神藉著耶穌與祂的百姓立新約，把律法寫他們心上(來 8:10)，

把靈放在他們裡面(結 36:27)，使他們可以倚靠聖靈，信靠遵行神的命令。 

c. 神的要求：神對祂子民的要求，無論是新、舊約都是一樣，就是要愛祂，

遵守祂的誡命(申 30:16; 約 14:21)。神就應許與他們同在，賜福保守他們。 

2. 查考：查考的原意是「尋找，尋求」。神把隱藏的珍寶藏在聖經裡，神的子民

要努力尋求、考查，讓這珍寶不是從別人那裡看來的，而是成為自己擁有的。 

a. 喜愛主道：聖徒愛主，就喜愛主的律法，將祂的話藏在心裡，時常默念，

反覆思想(詩 1:2)。當神的話常在聖徒的心裡，他們就多結果子(約 15:5-7)。 

b. 渴慕尋求：神的事是隱藏的，祂也藉著祂的話向聖徒啟示，聖徒要尋求

神的話(箴 2:1-4)；一但明白聖經，就會愈加明白(箴 25:2; 太 13:10-12)。 

c. 立志遵行：只要立志遵著神的旨意行(約 7:17)，就能分辨神的話，而不

從人的心意。信而順服，就可以曉得真理，並且得著自由(約 8:31-32)。 

3. 宣讀：宣讀原意是「宣講、求告」。神的話語不只是一個概念，而是有能力。

聖徒要將所領受神的話語宣揚出來，彰顯神的美德和奇妙作為，使人得福。 

a. 口裡宣告：主呼召門徒要傳悔改赦罪的道，不僅要到處傳揚，見證所信

的道，也要讓世人時常聽到神的恩言，領受神的應許，和所要賜的福。 

b. 向神求告：屬神的人有權利向神求告，聖經記載神的所有應許。聖徒在

任何情況下，都可以本著聖經，緊緊抓住神的應許，彼此勉勵、代求。 

c. 信靠順服：遵守神命令的，就蒙恩得福。而且神的誡命，無論是新約，

或是舊約，都不難行(約一 5:3)，就在我們口中，我們心裡(申 30:11-1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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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啟示所有奧秘 

所有的啟示和一切的奧秘都在聖經裡，但它們是隱藏的，就如尋求神的面，只要

專心尋找，就必尋見(耶 29:13)。但是要明白神的奧秘和啟示，不是靠人的智慧，

而是靠神的開啟(太 16:17)。在態度上要謙卑，單純信靠，才能蒙神施恩顯明。 

1. 完全的啟示：神賜下聖經給祂的子民，裡面的啟示是完全，沒有缺少。聖民

面對所有的問題，無論是神奧秘的事，是從創立世界到世界末了的事，或是

人生面對各樣的困惑和疑難雜症，都可以從聖經中找到答案，或指引之道。 

a. 隱藏的奧秘：保羅是使徒，也是聖經教師，他深知基督的奧秘，也要使

人知道隱藏在神裡的奧秘(弗 3:2-9)，這奧秘在聖經中已成全了(啟 10:7)。 

b. 永恆的領域：聖經是屬乎靈的(羅 7:14)，不受字句限制，呈現永恆的事。

神給人的啟示雖是漸進的，從無到有，從部分到全體，從殘缺到完整。 

c. 神留意保守：聖經雖然經過人為的抄錄和編纂，但神會留意保守祂的話

(耶 1:12)，讓聖經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，被完整地傳承下去。雖然經過

人為抄寫的疏漏、語意的演變，或翻譯的轉折，神話語的靈意仍能傳遞。 

2. 一貫的脈絡：聖經源於神的話，它是一貫的思路，不會前後矛盾，彼此衝突。

神藉著聖經將祂的心意向聖徒顯明，給他們的應許絕不落空，必要實現。 

a. 首先與末後：神的創造，有始有終。從創世記一直到啟示錄，自始至終，

神的作為都是貫徹始終；藉著聖經，聖徒可以鑑往知來，明白神的法則。 

b. 不背乎自己：神從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遠，都是一樣的。聖經顯明祂的

原則都是一致的，顯示神是信實的，讓聖徒可以忍耐到底，持定永生。 

c. 應許不落空：經上所記載的事，可以作為聖徒的鑑戒，也可以作為保證。

知道祂的應許必要應驗，使聖徒效法亞伯拉罕的信心，雖然遲延，還要

等候。憑著信心，不憑眼見，仰望神的應許，一點也不疑惑(羅 4:17-21)。 

d. 漸進的啟示：屬靈的事是「有」與「無」的分別，有就是有，沒有就是

沒有，就如天生眼瞎的不能體會能見的世界。對屬靈事的認識，原則是：

有的，還要加給他(太 13:12)。領受一點啟示，才能漸漸發展，逐步認識。 

3. 相應的經文：查考聖經有如拼湊一塊大拼圖，從各別或單獨的經文中，也許

看不出什麼。但找出相應的經文拼在一起，就顯出有意義的圖型來。各別的

圖形拼在一起，最終，呈現出一個完整的圖形來，神奧秘的事就解開了。 

a. 經文串連：聖經每一句話都是環環相扣，緊密相連，沒有一句話是獨立

存在，而不與其它經文相關。所以聖經本身就是最好的解經書與注釋書。 

b. 一無所缺：聖經中的每一個經文都不可缺少，都與其它的經文相關聯，

拼在一起，就漸漸勾畫出畫面和輪廓，最終一無所缺，成為完整的圖型。 

c. 沒有多餘：當新、舊約被寫成，神的啟示就完全了；不能增補，也不能

刪減(啟 22:18-19)。聖經雖已完成，但神仍能透過聖經，不斷對人說話。 

d. 漸漸成形：讀經就像是拼圖遊戲，聖經的每句話就像一小片拼圖，開始

時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這裡一點，那裡一點，最終完成美麗的圖畫。

屬靈生命的成長也是如此，開始是模糊不清，最終要像耶穌(林前 13:1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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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完全呈現基督 

聖經每個片斷的經文，所看到的只是模糊的概念，但從整體來看，所呈現完整的

景像，就是耶穌基督。因此，讀經要時常對照基督，才能明白經文中的靈意。 

1. 看到耶穌基督：整本聖經都為耶穌作見證，但許多是隱藏的，叫人不能明白

其中的意思(路 9:45; 18:34)。但只要謙卑、順服，這些事就顯明(太 11:25)。 

a. 先知的預言：舊約聖經提那位要來的，如細羅(創 49:10)、像摩西的先知

(申 18:18)、女人的後裔、受膏者、兼具祭司君王的，說的都是基督。 

b. 應許的實現：耶穌降生，被釘十字架，從死裡復活，升天坐在父神右邊，

印證聖經所有的應許。使徒們傳福音，就是傳耶穌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。 

c. 榮耀的盼望：聖徒蒙召要為耶穌作見證，不再講基督道裡的開端，不再

用外貌認耶穌，而是住在基督裡，讓聖經裡的基督彰顯在聖徒的生命中。 

2. 見證神的屬性：耶穌是神的兒子，只有祂能將神表明出來(約 1:18)。祂道成

肉身，藉著十字架的救贖〔磐石穴〕，顯出神的榮耀(出 33:18-23; 34:6-7)。 

a. 慈愛：耶穌來顯出神的慈愛(約 3:16)，就是藉著犧牲、捨己的愛(羅 5:8)，

讓人明白神的慈愛是何等長闊高深(弗 3:18-19)，永不止息(林前 13:4-8)。 

b. 恩典：神是厚賜與眾人，且不斥責人的神(雅 1:5)，基督道成肉身，顯出

神的恩典(約 1:14-17)。藉著祂的救贖，為罪人死，顯出祂豐盛的恩典。 

c. 憐憫：耶穌為審判來到世上，但祂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叫世人因祂

得救(約 3:17)。神審判〔發怒〕的時候，總會以憐憫為念(哈 3:1-2)。 

d. 公義：神是公義的神，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，必要追討。基督是神的義，

以義的代替不義的(彼前 3:18)，使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(林後 5:21)。 

3. 見證神的作為：聖經描述神獨有的作為，就是創造、救贖、審判，和更新。 

a. 創造：神藉著基督創造世界，每次神發命令，事就這樣成了(創 1:7, 31)。

神不僅創造萬有，賜福給萬有，並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(來 1:3)。 

b. 救贖：人因犯罪，與神隔絕，結局就是死。但神早在創世之前就預備了

救贖(弗 1:4; 彼前 1:20; 啟 13:8)。祂救贖的工作成了(約 19:30; 詩 22:31)。 

c. 審判：耶穌是審判全地的主，末世，萬民要聚集在祂面前(太 25:31-46)，

祂要施行審判。祂要審判活人、死人，要審判仇敵，也要審判祂的百姓。 

d. 更新：當人在基督裡，就要作新造的人(林後 5:17)；將來要到新天新地，

新耶路撒冷，神藉著基督要將一切都更新了，且都做成了(啟 21:5-6)。 

4. 成全舊約律法：從字面上看，耶穌在解釋舊約律法時，似乎把律法更改了，

但祂不是廢棄律法，而是成全(太 5:17-18)，讓人能明白律法真正的意思。 

a. 屬靈條例：耶穌是天國的王，祂有權解釋天國的律法，用屬天的角度，

讓舊約屬肉體條例的律法，成為心靈的新樣(羅 7:6)，寫在聖徒的心版上。 

b. 神的心意：耶穌將律法回到神的本意：祂喜愛憐恤，不喜愛祭祀(太 12:7)；

不可休妻(太 19:6)。律法不再是用外在的儀文規條，而是看人的內心。 

c. 天上的事：耶穌說到舊約人物都是超時空，他們或在天上，或在陰間。

聖徒若明白聖經，也明白神的大能，就能體會天上和永恆的事(太 22:2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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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聖靈印證聖經 

神應許要將祂的靈和祂的話賜給祂的百姓，讓他們可以本著聖經認識祂的旨意，

並且代代相傳，直到永遠，都不改變(賽 59:21)。所以，聖經和聖靈是相互印證，

缺一不可。聖徒查考聖經，也要倚靠聖靈，讓生命成為完全，一生討神喜悅。 

1. 聖經的作者：聖經 66 卷書有四十多位作者，但都被同一位聖靈感動寫成的，

真正的作者是聖靈。藉著查考聖經，聖徒得以認識神的作為和法則(詩 103:7)。 

a. 作者的本意：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查考聖經不能用人意，如理性、

情感、想像，來解釋屬靈的事。必須靠聖靈的光照，引導明白神的心意。 

b. 體會神心意：宗教人士常用人的遺傳，廢掉神的誡命(太 15:3)，若明白

神的心意，就不會將無罪的當作有罪(太 12:7)。並學習放下自己的觀念

和想法，用神的眼光來看聖經，用神的心意來體會神的法則和作為。 

c. 遵行神旨意：神賜下祂的話語，目的不僅是要人明白祂的旨意，更是要

遵行祂的旨意。人若立志遵著神的旨意行，就會明白祂的話語(約 7:17)。 

2. 神的口吩咐：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讓神的僕人領受神的話，將其寫下來。

神說的話不同於人說的話，帶著權柄能力，使屬神的人得以完全(提後 3:17)。 

a. 必然成就：神說有，就有；命立，就立(詩 33:9)。並且祂的話絕不徒然

返回，必要成就祂所命定的事(賽 55:11)，凡出於神的話，沒有一句不帶

能力的(路 1:37)，從創立世界到世界末了，凡寫在經上的話，都必應驗。 

b. 敬畏領受：聖經是寫給神子民的，是神聖的，聖民要存敬畏的心領受。

並要把神的話藏在心裡，反覆思想，使聖民的心思意念得以更新變化，

甘心體貼神的心意，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明白、順服，並活出神的旨意。 

3. 祂的靈聚集：聖經隱藏許多神奧秘的事，是屬人和屬世的智慧所不能明白，

只有神藉聖靈向我們顯明(林前 2:7-15)，深奧難解的事也成為簡單易懂。 

a. 聖靈的開啟：讀經不強解，免得自取沉淪(彼後 3:16)。而是讓聖靈引導，

得著屬靈的智慧和悟性，得以明白聖經，進入一切的真理(約 16:13)。 

b. 話語的亮光：聖經中有許多難解的經文，但聖靈使聖徒在讀經時，話語

被解開，就發出亮光(詩 119:130)，能體會屬靈的事物和永恆的領域。 

c. 活潑的真道：聖經是絕對的真理，但又不是死硬的教條，藉著聖靈顯出

活潑綻放的生命。若沒有聖靈，聖經只是字句(林後 3:6)，得不著生命。 

 

結論 

解釋聖經的基本要素有兩點，一是聖經的本身，一是需要倚靠聖靈。聖經是寫給

屬神的人，所有的真理，一切的奧秘，都已寫在聖經裡。神命令聖徒要查考宣讀

聖經，藉此明白神的法則，認識神的本質，順從神的旨意，活出神的命定。聖經

雖有許多難明白的，與屬世和人的觀念想法不一樣，但只要勤讀聖經，不斷學習，

把聖經存在心裡，反覆思想；聖經本身就像水一樣，清洗我們心中屬世、屬人的

觀念，使我們心思意念漸漸更新變化，渴慕天上的事，體貼神的心意。神的話語

就成為我們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，一生陪伴我們，引導我們活出神兒子的生命。 


